附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证券指数
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证券指数的运营管理，便利投资者参与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提高市场运行质量，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编制或委托编制并发布的证券指数（以下简称三板系列指数），以及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转让信息编制的其他证券指数。
第三条 未经全国股转公司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转让信息编制证券指数。
第四条 三板系列指数的归属、发布、使用和授权管理等相关权益，归全国股转公司所有。
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转让信息编制的其他证券指数，权益归属由相关指数许可协议另行约定。
第五条 全国股转公司负责三板系列指数的研发编制、信息发布、宣传服务和经营授权等指数管理运营工作。
全国股转公司可根据需要委托其他机构承担前款所述工作，并与相关机构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第六条 全国股转公司设立指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三板系列指数体系规划、指数编制方法和指数运作规则等提供咨询、进行评议。
第七条 三板系列指数的编制方法由全国股转公司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市场特点制定，并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第八条 全国股转公司应及时对外公布三板系列指数的基本资料及指数行情。
基本资料包括指数代码、指数名称、基日和基点等信息。
指数行情包括开盘指数、最高指数、最低指数、最新指数等信息。
第九条 三板系列指数通过全国股转公司指定的通信传播系统及全国股转公司认可的其他系统或方式对外发布。
第十条 全国股转公司在指定网站公布三板系列指数的编制方法、指数样本股等相关信息，包括指数计算方法、样本股选取标准与调整周期，以及样本股权重计算方法与调整周期等内容。
三板系列指数样本股进行调整时，应当提前向市场公布，公布内容包括样本股调整名单及样本股调整生效时间。
第十一条 指数编制机构、研究机构或其他具备指数编制能力的专业机构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转让信息编制指数，须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申请，并经全国股转公司许可。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或其他机构，使用三板系列指数开发产品，须经全国股转公司许可，具体包括：
（一）以三板系列指数作为投资业绩衡量基准；
（二）以三板系列指数开发和经营理财产品；
（三）以三板系列指数开发各类指数基金，包括非交易所上市的指数基金、封闭式基金、上市型开放式基金、交易所交易型基金、分级基金等；
（四）以三板系列指数为基准的期货、期权、权证、互换、掉期等衍生品；
（五）全国股转公司许可的其他产品。
第十三条 相关主体申请使用三板系列指数开发产品，需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全国股转公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并与相关主体签署指数许可协议。
申请使用三板系列指数开发产品的具体申请材料及流程由全国股转公司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获得指数编制及开发产品授权的机构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照授权范围和期限使用全国股转公司证券转让信息，不得将全国股转公司证券转让信息用于其他用途或用于非法目的，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转发全国股转公司证券转让信息；
（二）配合全国股转公司对使用证券转让信息进行指数编制和开发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
（三）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再许可或共享、出租、转让被授予的许可；
（四）指数许可时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全国股转公司努力维护三板系列指数及其相关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十六条 全国股转公司不承担因任何原因导致的指数及其相关数据中断、遗漏或者错误而给使用指数及其相关数据的机构或个人造成的损失。
对任何机构和个人因使用三板系列指数及其相关数据造成的损失，全国股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七条 对于未经全国股转公司许可，利用三板系列指数作为业绩基准或开发相关产品，或擅自使用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转让信息编制指数的任何主体，全国股转公司有权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依法有权要求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对全国股转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全国股转公司将依法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上述行为对全国股转公司名称权、名誉权等造成损失的，全国股转公司将依法要求其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对全国股转公司造成其他严重影响的，全国股转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全国股转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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